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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工商信联发〔2020〕1 号

金平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金平县财政局
金平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印发

《金平县 2019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
项目资金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
金平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、财政局、扶贫办：

现将《金平县 2019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资金

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苗族
瑶族
傣族

苗族
瑶族
傣族 自 治 县 财 政 局

苗族
瑶族
傣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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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金平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金平县财政局

金平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

2020 年 1 月 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金平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0 年 1 月 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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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平县 2019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
项目资金管理办法（暂行）

第一条 为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，加快推动农村流通

现代化，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，根据《财政部办公厅 商

务部办公厅 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关于开展 2019 年电子商务

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办建〔2019〕58 号）《云

南省商务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

关于做好2019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及资金管理有

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云商电〔2019〕14 号）《红河州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印发红河州2019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红政办发〔2019〕50 号）《金平县 2019

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精神，结

合金平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专项资金是指上级专项电子商务进

农村综合示范资金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资金”），用于开展电

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。

第三条 专项资金由县财政局、工商信局、扶贫办管理，

专款专用，接受上级有关部门的专项检查、审计及社会监督。

第四条 专项资金监管部门职责。

1.县工商信局主要负责牵头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；对

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专项资金的使用和分配制定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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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计划；跟踪、检查专项资金的使用、分配和项目实施情况，

确保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的实现；对专项资金的使用和分配情

况及时自查、自评，严格按有关规定组织对专项资金进行监管。

2.县财政局主要负责对专项资金设立、调整和撤销等事

项的审批，配合县工商信局、扶贫办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；

安排专项资金年度预算，按规定办理专项资金拨付手续；管

理和监督专项资金收支情况，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。资金

使用中涉及政府采购方面按政府采购相关管理规定执行。

3.县扶贫办主要负责配合县财政局、县工商信局制定专

项资金管理办法，严格按有关规定组织对专项资金进行监管。

第五条 专项资金使用应遵循“公开、择优、规范”原则，

严格按照政府采购要求以及2019年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

示范项目资金管理等相关政策规定进行具体拨付。

第六条 专项资金支持范围、审批及拨付。

1.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和标准严格按照《金平县 2019 年电

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要求执行。

2.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县级主导实施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

合示范项目建设支出，最大限度利用社会化资源，避免重复

建设和资源浪费；中央财政资金不得用于网络交易平台、楼

堂馆所建设、工作经费及购买流量等支出，不得重复支持。

支持公共服务中心资金使用比例原则上不高于 15%，支持农村

流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低于 50%。



- 5 -

3.县级统筹实施重点项目和县级主导实施项目，由县工

商信局主管部门根据项目合同进展情况审核后，报同级财政

进行拨付。

第七条 承办企业选择。

（一）要本着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规范、择优”的原

则，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支撑体系的建设项目，严格

遵守政府采购程序，可通过“整包或分包”方式招标采购选

择承办企业。整包鼓励以联合体投标方式进行。

（二）承办企业选择过程中，设立征求意见窗口和举报

窗口，按相关要求进行项目公开公示，接受全社会监督，确

保招投标过程在“阳光”下进行。

第八条 凡是使用中央财政资金建设的公共服务中心（站

点）、物流配送体系等公共服务类综合示范项目必须开放、

共享，向社会提供市场化服务，严禁仅向特定企业提供服务。

第九条 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、独立核算并接受监督检

查和资金审计，严禁挤占挪用。获得资金支持的项目单位收

到资金后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财务、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账

务处理，严格按照规定使用资金并自觉接受财政、商务、扶

贫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第十条 县财政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

进行监督审核。县工商信局主管部门、扶贫部门定期或不定

期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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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专项资金管理规定，

凡发生（现）虚报、骗取、挪用电子商务进农村专项资金等

违法行为的，按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427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。

第十二条 相关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妥

善保管档案资料，做到资料详实、手续齐备、程序合法合规，

以备核查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执行期间如与上级财政、商务、扶贫部

门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不一致的，以上级项目资金管理文件为准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县财政局、工商

信局、扶贫办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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